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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兴村标准化厂房（二期）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灌南县新安镇人民政府：
你们报来的《关于申请公兴村标准化厂房（二期）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请示》及有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了推动乡镇经济发展，促进乡镇产业集聚规模发展，加快乡镇新型工业化进程，同意公兴村标准化厂房（二期）项目。

项目编码：2309-320724-89-01-512812。  

二、该项目位于灌南县新安镇公兴村北部，紧邻北环路，靠近高铁站、长深高速出入口。

三、主要建设内容：厂房共3层，占地面积1188.15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689.87平方米，1楼层高为6.6米，2楼、3楼层高为4.8米；同时配套建设道路、供电、给排水、环保、安全、消防、绿化、停车等公用辅助设施。
四、项目估算总投资600万元。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

五、批复文件有效期限为二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项目的，应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我局申请延期。项目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
六、请根据《招标投标法》和《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2018年第16号令）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开展招标工作。

七、切实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相关规章制度压实项目建设单位和相关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及监督责任，严防安全生产事故，要加强施工环境分析，认真排查并及时消除项目本身与周边设施相交相邻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不得在未采取有效处理措施的情况下开展建设。

八、接此批复后，请抓紧开展初步设计工作，按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编制初步设计报我局审批。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9月5日

附件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项目单位：灌南县新安镇镇人民政府
项目名称：公兴村标准化厂房（二期）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    测
	√
	
	
	√
	√
	
	

	设    计
	√
	
	
	√
	√
	
	

	建筑工程
	√
	
	
	√
	√
	
	

	安装工程
	√
	
	
	√
	√
	
	

	监    理
	√
	
	
	√
	√
	
	

	重要材料
	√
	
	
	√
	√
	
	

	其    他
	/
	
	
	/
	/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核准。                                                                 灌南县行政审批局

2023年 9月 5日


注：表中其他主要为规划咨询、项目咨询、评估咨询等。以上咨询服务合同价未达到必须进行招投标规模标准的规定，因此可以不进行招投标。
（此页无正文）

抄送：灌南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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